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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言

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為教會帶來了不少的革新，其中有關普世救恩的教訓，更

能確切地回應了現代社會的發展及需要。梵二基於天主普世救恩的意願，肯定了

天主的恩寵可以以一種無形獨有的方式賦予基督徒以外的人仕救恩（GS22,

AG7），但同時亦一再強調旅途中的教會為得救是必需的（LG14）。至於兩者的

關係如何，梵二則沒有提供進一步的闡釋。

梵二雖然為普世救恩觀帶來了新的一頁，但同時亦為信友帶來了一份疑惑：若然

一些教會以外的人仕也可以獲得天主的救恩，那麼教會為什 麼為得救又是必

需要的？兩者又是否在本質上有矛盾呢？教會的福傳工作又有什 麼價值呢？

其實，教會一直以來也不斷探討兩者的關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他個別的通諭

之中，對普世救恩觀亦有頗詳盡的表達，並在《救主的使命》通諭裡，為普世救

恩與福傳帶來了綜合性的反省。

最近出版的新編《天主教教理》（以下簡稱新《教理》），在其中有關教會部份，

更出現了「教會之外沒有救恩」的標題。為一部份只著重標題而對內文沒有深入

了解的教友，可能便會產生誤會，以為教會自梵二以來對教會之外是否有救恩的

看法，在今日已經被修改了。其實，教會自保祿六世以後，也一直秉承了梵二有

關普世救恩的思想，只是在新《教理》裡，作者以一個過於簡化的標題，去表達

內裡豐富和複雜的恩想而已。

本文先簡述梵二的普世救恩觀，再嘗試從教會最高的牧者和導師教宗若望保

祿二世的通諭及新編《教理》的整體內容，闡釋並整合教會對普世救恩的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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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梵二的普世救恩觀

2.1  對其他宗教文化的肯定

梵二肯定了人類美德、智慧及文化的價值，表達了「凡由人的智能與美德所

產生的一切………（及）人類的勝利是天主偉大的標誌及成果」（GS34）。

認為天主「曾依照各時代所有文化，而發表了談話」（GS58）。因此，在

一些宗教的風俗、傳統和生活方式中，「往往能反映著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

光」（NA2），有其「真的和聖的因素」（NA2）；信友「應該以欣然起敬

的態度，去發掘蘊藏在這些事物中的聖道的種子」（AG11）。這充分反映

了梵二對其他宗教文化價值的積極肯定。

2.2  天主普世救恩的意願

天主願意所有人都得救，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天主因著愛的分施，並按祂自己

的肖像所創造的。「各民族原是一個團體、同出一源，………他們也同有一

個最後歸宿，就是天主，祂的照顧、慈善的實證，以及救援的計劃，普及於

所有的人」（NA1）。因此，天主切實地照顧並意願每一個人也得到祂的救

恩。「天主這項普救人類的意願，不僅實現在人們的潛意識裡，亦不僅實現

在人們多番尋求天主的虔誠努力中，………原來這些努力，固然由於天主慈

愛的聖意安排，往往可以視為走向真天主的響導或福音前奏」（AG3）。因

此人若渡正直的生活時，「在他們中任何真善的成分，教會都視之為接受福

音的準備，是天主為光照眾人得到生命而賜與的」（LG16）。況且，天主

亦不斷保存和眷顧人類，祂「在受造物內經常向人證明祂的存在，給人打開

天主救援的道路，………賜給一切恆心行善，尋求救援的人永生」（DV3）。

因此，當人藉著天主的恩寵而努力尋求天主，恆心向善時，他便是在準備自

己接受福音，走向永生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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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督奧跡的普世救贖

天主的救恩因著耶穌基督的降生和逾越奧跡而達至高峰和圓滿，而這個救恩

是為全人類的，「因為祂曾取了人性，而並未消滅人性，故我們所有人性，

亦被提昇至崇高地位。因為天主聖子降生成人，在某種程度內，同人人結合

在一起」（GS22）。「基督為所有的人受死，………聖神替所有的人提供

參加逾越節奧跡的可能性，雖然其方式只有天主知道」（GS22）。因此，

藉著基督的降生和逾越奧跡及聖神的聖化工作，天主真實地把祂的救恩賜予

了每一個人。

2.4  基督徒和其他人士的救恩

基督以祂的死亡復活為人類帶來了救恩，而基督徒可以因著聖洗而領受聖

神，取得滿全愛的新誡命的能力，並藉著在生活上效法基督、參與基督的逾

越奧跡，與基督一同復活。

但基督的救贖是普世性的，祂的救恩「不獨為基督徒有效，凡聖寵以無形方

式工作於其心內的所有善意的人士，為他們亦有效」（GS22）。「天主有

其獨自知道的方法，能夠引導那些非因自己的過失而不認識基督的人，得到

為悅樂天主無可或缺的信德」（AG7）。一些「非因自己的過失，而不知道

基督的福音及其教會的人，卻誠心尋求天主，並按照良心的指示，在天主聖

寵的感召下，實行天主的聖意，他們是可以得到永生的。還有一些人，非因

自己的過失，尚未認識天主，卻不無天主聖寵而勉力度著正直的生活，天主

上智也不會使他們缺少為得救必需的助佑」（LG16）。因此，天主的救恩

確實是臨於教會之內，但同時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臨現於有形的教會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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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會為得救是必需的

基督在世間的工作完成之後，便派遣聖神創立了教會。聖神並以各種方式，

督導教會，引領教會與基督作完美的結合，成為以基督為首的基督奧體，並

繼續基督的救世工程，以禮儀和福傳不斷引領普世萬物回歸到天父的懷抱

裡。「普世教會就好像一個在父及子及聖神的統一之下，集合起來的民族」

（LG4），成為了天主的子民。

這個「在旅途中的教會，為得救是必需的。因為得救的唯一中保和途徑就是

基督，祂在自己的身體內，就是在教會內，和我們在一起；祂曾親口明白地

訓示信德及聖洗的需要，同時確認了教會的需要，而聖洗則是進入教會之門」

（LG14）。

但這「教會的本身就是屬人的同時也是屬神的，有形兼無形的，……存在於

現世，卻又是出世的。不過，其屬人的成分，應該導向並從屬於神為的成分，

有形的導向無形的，……現世的是為了我們所追求的未來的城邑」（SC2）。

由於教會仍是在旅途之中，因此「在此組織以外，仍有許多聖化及真理的要

素存在，那都是基督的教會本有的資產，向著大公統一的方向推進」（LG8）。

這無形屬神的教會，與普世的人類有著不同形式的關係，因為「那些尚未接

受福音的人，則由各種方式走向天主的子民」（LG16），「天主子民這種

大團結……所有的人都被號召到裡面，公教信友，其他信仰基督的人，以及

天主聖寵所欲拯救的人類全體，在不同的方式下，都隸屬或奔向這一個教會」

（LG13）。梵二雖然肯定了教會為得救是必需的，但同時亦表達了一些基

督教會本有的聖化及真理的因素，亦可以在教會的有形組織以外存在。因

此，所有天主意欲拯救的人，都在不同的方式下與整個屬人屬神、有形無形

的教會產生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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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結

梵二肯定了其他宗教文化的價值，認為在它們內也有聖的和真的因素，也包

含了天主的啟示。人按其正直的良心生活，便在某程度上接受了福音的種

子，準備了他得救的道路。基督的降生及逾越奧跡，為普世帶來了圓滿的救

恩。固然，受洗加入教會是得救的最有效的途徑，但基督的救恩是超越人所

能理解的，因為它可以以天主獨自知道的方法及無形的方式，在一些沒有因

領受聖洗而加入教會的人士身上工作，使他們也可以因著天主的恩寵而得享

永生的福樂。而這些人士，也以各種的方式與至一大公、有形無形的教會產

生關係。

3 若望保祿二世的通諭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自1978年上任至今，頒佈了不少的通諭、勸諭及其他訓導。本

文會集中探討教宗在通諭中所表達的普世救恩觀。雖然通諭只享有普通的訓導

權，但由於通諭是教宗寫給整個教會的正式牧函，是教宗最正式地行使他身為牧

者及教師和主教團之首的責任的工具，因此有著一定的權威性。教宗從《人類救

主》到《生命的福音》，共頒佈了11篇通諭。其中他在1979年頒佈的《人類救主》

及在1990年頒佈的《救主的使命》裡，有較多的篇幅表達他的普世教恩觀。至於

其他的通諭，都是較少提及普世救恩的問題，有的也只是凌散或與這兩篇通諭相

同的表達。因此，本文會集中以這兩篇通諭，分析教宗對普世救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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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類救主》通諭（ 1979年 3月 4日）

3.1.1 對人性及其他宗教文化的尊重

教宗在這篇強調人性尊嚴的通諭裡，秉承了梵二的訓導，對人內在的一

切，表示極度的尊重，這包括了「人的理智和意志，人的良知和自由」

（RH12），並「對非基督宗教……偉大的精神價值，表示深切的尊重」

（RH11）。他肯定「在宗教以及倫理道德中所表達的人類生活中精神

的優先，對整個文化有直接的影響」（RH11）。他贊成教父們對不同

宗教的看法，認同在不同宗教中，也「有著唯一真理的許多圖像，『聖

言的種子』，證明所取的道路雖然不同，但只有一個目標；就是人心在

追尋天主時所表達的深切願望」（RH11）。因此，教宗認為其他宗教

雖然與信仰基督的宗教有別，但其最終的目標，也是相同的尋找天

主。他更認為「有時候非基督宗教的信徒的堅強信仰這種信仰也是

真理之神在妙體的有形界限以外所引發的成果能叫基督徒慚愧」

（RH6）。因此，教宗對人性及其他的宗教文化的價值，是非常積極地

加以肯定的，甚至有時其他宗教人士對自己信仰的堅持，教宗也認為是

聖神的工作。他更指出「有心了解每一個人，分析每一種體系並承認正

直的事是一項崇高的事；這絕不表示對個人的信仰失去了信心」

（RH6）。這看法與梵二的觀點不獨是一脈相承，甚至在表達上更為開

放和肯定。

3.1.2 基督救恩的普世性

教宗肯定耶穌基督人類救主為人類帶來了普世的救恩。這救恩包括了分

享天主的生命。這是「父所許下，並在祂永生而唯一子……耶穌基督內，

給予每個人的這一生命，是人被召的最後圓滿」（RH18）。天主在末

期藉者祂的聖子向人說了話，而「非基督徒也耹聽這些話。基督的一生

也說給那些無法像伯多祿說：『你是基督，生活天主之子』的許多人。

祂，生活天主之子，也以人的身份向人們說話……祂的博愛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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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在十字架上的死說話」（RH7）。因此，基督所啟示的一切，都是為

普世人類，而不單是為基督徒的。

因著基督的降生及逾越奧跡，祂的天主性與人性結合，使他的救贖能提

升每個人也共同擁有的普遍人性，從而使他的救恩擁有了普世的幅度，

「因為每一個人都包括在救贖的奧跡中，並且基督藉著此奧跡永遠與每

一個人結合在一起。………人是天主所喜愛的，由祂在永恆所選並被

召，指定要得到恩寵和光榮的這是每一個人，最具體的人，最真實

的；他是負有完整奧跡的人，他在耶穌基督內分享此奧跡，生活在此星

球上的四十億人中的每一個人，從他在母胎中受孕時起，就成了此奧跡

的分享者」（RH13）。教宗並一再強調，基督的救贖，是為每一個人，

「任何人沒有例外……而且基督和人，和每一個人，多多少少是結合在

一起，即使人並未感覺」（RH14）。因此，教宗肯定了基督的奧跡永

遠地與地球上的每一個人結合在一起，不論是基督徒及其他人士，基督

的救贖的而且確地賜予了他們。

3.1.3 教會與每一個人的關係

教會作為基督的奧體，亦因著基督的奧跡而與世上每一個人結合在一

起。因為「假如基督的奧體是天主的子民如梵二根據聖經和教父的

傳承所說的這是表示每一個人都在此，充滿著來自基督生命氣息的

奧體內。……因為基督在祂的救贖奧跡中，與教會結合在一起，教會應

該緊緊地與每一個人結合在一齊」（RH18）。由於天主子民及基督的

奧體乃教會的圖像，而教宗在這裡指出了每一個人都在天主子民此基督

奧體之內，因此每一個人也是在教會內 一個包括了無形屬神的教

會。

3.1.4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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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這篇通諭所表達的思想，與梵二是一致

的，他同樣承認其他宗教信仰也是真理之神在妙體的有形界限以外所引

發的成果，有其一定的真理和價值。他亦肯定了基督的救贖是為地球上

每一個人的，基督亦因著其救贖奧跡與每一個人永遠結合在一起，雖然

有些人可能感覺不到，而每一個人都因此而存在於基督的奧體內。教會

既被稱為基督的奧體，亦應該與每一個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事實上，

教宗在這篇通諭的表達上，使用了比梵二更清晰有力的字眼，對基督救

恩的普世性及有形組織的教會以外的救恩，加以更明確的肯定。

3.2  《救主的使命》通諭（ 1990年 12月 7日）

隨著梵二帶來的較開放的普世救恩觀，教宗也意識到很多信友也產生了不少

疑惑：「在非基督徒間的傳教工作仍是適切？不是已由宗教交談所取代嗎？

人性發展不是教會傳教使命的適當而充分的目標嗎？對良心和對自由的尊

重豈非排除一切皈依的努力嗎？在任何宗教裡得到救恩不是可能嗎？那

麼，為什麼還需要傳教活動呢？」（RM4）教宗在這篇通諭裡，詳盡地回應

了這些疑問。

3.2.1 對其他宗教文化的肯定

教宗在這篇通諭裡，假定了天主在其他宗教文化中的工作，已是不爭的

事實。他不斷引用及延展梵二及《人類救主》通諭的思想，說明「聖神

在每一個人心中工作，藉『聖言的種子』可在人的創意包括宗教的

創意以及在人追求真理、至善和天主本身的努力中被發現。……聖

神的臨在和活動不僅影響個人，而且也影響社會、歷史、人民、文化和

宗教。……激發、淨化並增強人們一些崇高志願，讓人類大家庭將其生

活，變得更為適合人性，並將整個大地朝向這宗旨邁進。再者，播種聖

言種子的聖神，臨在於不同風俗習慣及文化中，準備他們在基督內達到

完滿成熟的境界」（RM28）。對個別的宗教價值，教宗也加以肯定：

「教會高興承認在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的宗教傳統中的任何真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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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事物，是那啟迪所有人的真理的反映」（RM55）。他並承認，

在其他宗教的傳統上，「任何真實的祈禱是由聖神所促成。而聖神神妙

地臨在於每個人的心中」（RM29）。因此，教宗肯定了聖神在每一個

人身上工作，並引領著其他宗教的人士，在他們各自的宗教文化傳統

內，也能回應天主在他們心中的召叫。明顯地，聖神也在有形組織的教

會外履行祂在整個救恩工程中的使命。

教宗亦同時強調，聖神在其他宗教文化裡的工作，是不能與基督的救恩

分開的，因為「不管聖神在人心中、在人民的歷史、在文化和宗教中產

生了什麼，都是為福音的一種準備，也唯有在與基督相提並論之下才能

被了解」（RM29）。同樣地，在其他宗教所發現的眾多天主恩典，「尤

其是靈修寶藏，我們是不能把那些恩典與耶穌基督分開來說，耶穌基督

是處於天主救世計劃的中心位置」（RM6）。「在基督內，天主召喚所

有民族歸向祂，祂願意與他們分享祂的啟示和愛的完滿。祂以許多方式

藉著人們的精神富藏，成功地使自己出現，不僅臨在於個人，而且也臨

在於全體人民，他們的宗教就是他們精神富藏的主要而基本的表達，即

使有時它們含有差距，不完美和錯誤」（RM55）。天主的救恩是一個

動態的工程，而基督就是整個工程的中心、完成及圓滿。因此其他宗教

人士在其宗教生活中所表達出來的真善美的面貌，實質上也是在回應天

主的召叫，只是這種回應仍有不完美和錯誤的地方而已。藉著耶穌基督

的降生及逾越奧跡，天主這個分施祂的愛的計劃得以徹底而完整地通傳

了給人類，使每一個人也有機會認識並接受圓滿的啟示及救恩。



15

3.2.2 基督救恩的普世性

通諭強調「基督是所有的人的唯一救主，是唯一能夠啟示天主並帶人歸

向天主的人。……是天主與人之間的唯一中保……雖然其他各種類形和

程度的中介並不被排除，但它們祗有在基督本人的中介中獲得意義的價

值，它們不可被了解為與基督中介平行或補充者」（RM5）。因此，基

督是普世救恩的基礎和中心，「對所有人來說…救恩只能來自耶穌基督」

（RM5）。

通諭承認，藉著基督的奧跡，「救恩的最先受益者是教會」（RM9），

並「深信教會是得救恩的正常方法」（RM55）。但為指出救恩的普世

性，這通諭引用了《人類救主》通諭的話，重申「救贖事件帶給人類救

恩，『因為每一個人均包括在救贖的奧秘中，經由這奧祕基督與每一個

人結合一起直到永遠』」（RM4）。通諭並闡釋了基督普世救恩的意義，

認為「救恩的普及性意謂，不僅是給予那些明確信仰基督和加入教會的

人。因為救恩是獻給所有的人，……對這些（沒有機會來認識或接受福

音啟示，或加入教會的）人民來說，基督的救恩是因由恩寵而接近，他

們與教會雖有奧祕的關係，但這恩寵不使他們正式地成為教會的部份，

但以適合他們的精神和物質狀況的方式啟迪他們」（RM10）。因此，

「其他宗教的追隨者能領受天主的聖寵，並能不依基督訂立的正常方法

而得救」（RM55）；而「這恩寵來自基督，它是他犧牲的成果並由聖

神而通傳。它使每一個人藉著他或她的自由合作得到救恩」（RM10）。

在這裡，教宗清晰地表達了信友確實是可以因著受洗加入教會而獲得基

督的救恩，這是正常得救的方法，但教宗同時也指出一些沒有正式加入

教會的人士，也可以因著基督的恩寵而得到正常得救途徑以外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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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教會與普世救恩

一如天父派遣了聖子，耶穌基督也派遣了祂的門徒繼續祂在世的工作，

而聖神領導這群信徒成為一個團體，就是教會。基督藉著聖神住在教會

內，「使教會成為他在世界救恩中的同工。……藉著她實踐他的使

命。……而教會本身也被立為救恩的普世聖事」（RM9）。雖然通諭「並

不排除基督和聖神在教會可見界限以外的行動」（RM18），但這卻「不

能因此取消天主願意所有的人接受信仰和洗禮的召喚。的確基督自己

『曾明白地堅持信德和洗禮的需要，同時確認了教會的需要，而洗禮則

是進入教會之門』」（RM55）。因此，受洗加入教會是得救的正常方

法，而且教會自基督那裡領受了圓滿的啟示，亦「只有她享有救恩方法

的完滿性」（RM55）。

基督使命的目標是「天國的宣揚和建立」（RM13）。教會作為基督的

奧體也有著同樣的使命。教會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她是「受命趨向天

主的國，她是天國的種子、訊號和工具」（RM18）。因此，教會也為

天國服務，藉著向世界宣揚基督的福音，來「促進人性價值以及那些適

於被稱為福音的價值」（RM19）。由於教會是為全人類服務的，「教

會的活動是不限於僅為接受她訊息的那些人。她是在人類走向末世天國

旅途上的活力，是福音價值的記號和促進者」（RM20）。基於此，「雖

然保有與基督和天國不同風貌，教會是不可分離地與基督和天國結合一

起」（RM18）。為一些天主願意他們得救，但卻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

正式受洗加入教會的人，由於他們也是真實地與基督結合在一起，他們

也因此與教會保持著一種「奧秘的關係」（R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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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普世救恩與福傳

為了對「在基督內為全人類得救的真實可能性」和「教會對救恩的必需

性」兩者有真確的了解，通諭強調「這兩個真理必要維繫在一起，……

這兩項真理幫助我們了解唯一的救恩奧秘，使我們能夠知道天主的仁慈

和我們自身的責任。救恩永遠是聖神的恩典，它需要人的合作，為救他

自己和他人。這就是天主的旨意，這就是為何祂建立了教會並使她成為

祂救恩工程的一部份」（RM9）。

通諭指出不少現代人對天國的概念「停留在人的國度的格局裡，剝奪了

天國正確和深遠的向度」（RM17），他們趨向於認為天國乃一個完全

人性化的完美社會。他們在致力於人性的提升、促進正義、和平、教育

及照顧弱小的同時，卻忽略了救恩及天國的超性和精神的幅度，而這些

都是天國的前提（參閱RM20）。他們「極力強調反映在各種文化和信

仰中的創世奧秘，但他們對有關救贖的奧秘保持沉默………結果給教會

留下極小空間，或低估教會的價值」（RM17）。「不錯，天國未完成

的實體，也能在教會以外的各地人民之間發現，依他們生活出的『福音

價值』，和對聖神的工作的開放程度而定………但是…天國的現世幅度

停留在不完整階段，除非與臨在教會內的基督的神國發生關係，並竭力

求取末日的圓滿」（RM20）。因此，「天國不能與基督或教會分離」

（RM17）。為使人間已開始出現的天國得以圓滿，教會竭力宣揚福音

是必需的。

教會向人類提供的福音，就是「耶穌來到世上啟示天主聖容，並藉他的

十字架和復活為人類賺得救恩」（RM11）。這是一份可以回答人心的

需要和渴望、使人得到圓滿的真理和完整救恩的通傳，而這份完整性是

源於「基督所帶來的生命的完滿性」（RM31）。只有基督帶來的救恩

才是完整的，他擁抱全人類，為人類開啟了天主義子的美好期望（參閱

R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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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真正的解救在於向基督的愛敞開自己。在他內，唯有在他內，我

們才能從所有的偏差和疑惑、從罪惡和死亡勢力的奴役中被釋放出來」

（RM11）。因此要得到真正的解救，首先要認識基督。由於天主的「救

恩是獻給所有的人，就必須實際地使所有的人能接近它」（RM10），

認識基督和接受福音是每個人的權利，「所有的人都有知道這恩典價值

的權利並自由地接近它。教會及其內的每一個基督徒，不可隱藏或壟斷

這新生命和富裕」（RM11）。教會接受了這份來自天主仁慈慷慨的救

恩，為的就是要通傳給所有的人。今日，有些信友由於對普世救恩的誤

解而對福傳產生了質疑，認為「幫助人們變成更人性或更忠實於他們自

己的宗教就夠了，這樣就足以建立一些能為正義、自由、和平與團結而

工作的團體。被忽略的是每個人有權利聽到在基督身上啟示並自我給予

的天主的福音，使得每個人能完全生活出他或她的本有的召叫」

（RM46）。教會不去福傳便是削剝了每一個人認識福音的權利。

所有信仰基督的人應該把信德的光和喜樂傳給他人，「教會的傳教使命

不僅是源出於主的訓令，也是出於天主在我們內生命深切要求」

（RM11）。教會藉著福傳，使人認識基督並產生信仰。「天主聖言的

宣講，以基督化的悔改為其目標：即透過信仰，完全而真誠地皈依基督

和他的福音」（RM46）。但教會的傳教使命以尊重良心、個人及文化

的方式進行。由於信仰要求在人方面的自由信從，因此教會不會約束自

由，並完全敬重人的自由（參閱RM8, 39）。因為「我們確知教會傳教

的主要推行者不是我們，而是耶穌基督及其聖神」（RM36），聖神不

單在傳教的信徒身上工作，同時祂也在那些耹聽的人內工作（RM21）。

至於他們聽到福音後如何回應則要交托給天主了，因為「皈依是天主的

恩典、天主聖三的工作。是聖神開啟人們的心，使他們能相信基督並明

認他」（RM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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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小結

《救主的使命》通諭乃是為了澄清「基督普世救恩的真確性」與「教會

為得救是必需的」兩個容易被誤為互相排斥的思想而頒佈的。通諭使用

了比梵二更明確的字眼，肯定了天主在有形組織的教會以外，在人的內

心，並藉著人類的宗教及精神文化而工作。通諭指出受洗加入教會是得

救的正常方法，但同時亦表達了救恩也可以不依正常的方法，臨在於其

他宗教的事實。因此，教宗也肯定了在有形組織的教會以外也有救恩

的。但這一事件實並不違反天主願意所有人也得到受洗皈依基督的召

喚。因為只為天主藉著教會宣揚的福音，才是啟示的圓滿及帶有救恩的

完整性。因此教會作為基督的奧體、教友作為基督的門徒，是有使命去

見證、宣揚基督的福音。至於福傳的結果如何，則要看聖神如何推動耹

聽的人，去運用天主賦予他們的良心和自由，作出合乎他們狀況的回

應。教會對他們是否願意受洗加入教會的決定，是絕對尊重的。

4 新編《天主教教理》

新編《天主教教理》是在1992年10月11日經教宗的宗座憲令所公布的。它的範圍

廣泛，內容豐富，並以有系統的方式陳述天主教的信仰和教理。新《教理》內，

主要有關普世救思的看法，也是在教會篇出現的。但若要理解整部新《教理》對

普世救恩的觀點，也需在其他章節中，找尋一些對此主題的直接或簡接的表達，

從而得到一個較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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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對其他宗教文化的評價

新《教理》對猶太民族及回教徒的態度基本上是肯定的，它引述了梵二的思

想，認為天主為猶太人的恩賜與召選是決不會撤回的（參閱CCC839），而

「天主的救恩計劃，也包括那些承認造物主的人，其中首先要推回教人」（參

閱CCC841）。但《教理》談論其他宗教文化的章節不多。在討論傳教時，

《教理》提及「天主在個人和民族間所散佈的真與善」（CCC856），並引

述了梵二文憲：「在各民族中所發現的任何真理與恩寵，就像是天主親臨的

跡象」（CCC856）。在「教會與非基督宗教的聯繫」的部份內，《教理》

亦指出：「教會承認其他宗教，仍『在幽暗和形象中』尋找一個未識之神，

但天主離他們不遠，因為是祂賜給眾人生命、呼吸和一切，並願眾人都得救。

因此，凡在其他宗教內所發現的『任何真和善』，教會都視之為接受福音的

準備，也是天主的恩賜」（CCC843）。而僅隨其後的，是一段對其他宗教

的負面評價：「然而在他們的宗教行為上，人們也顯露出錯誤和缺陷，歪曲

了在他們身上的天主肖象」（CCC844）。

4.2  天主救恩的普世性

新《教理》秉承梵二及教宗通諭的立場，肯定天主普世救恩的意願，指出每

一個人都是天主創造的，都是祂的肖像，「人類同出一源天主……；大

家都有同一的本性……；大家都有同一的直接目標和在世的使命……；同一

的超性終向天主，人人都要歸向祂」（CCC360）。因此，每一個人在

創造時都有著同一個埋於心底的召叫，這就是對人生終向的追求。

天主則有祂完整的救世計劃，使人最終可以回歸到祂的天國裡，而這計劃是

為全人類的，「『祂的照顧、祂仁慈的見証和祂救世的計劃，廣被全人類』」

（CCC842），「並願眾人都得救」（CCC843）。《教理》亦肯定基督降生

和逾越奧跡所帶來的救恩的普世幅度，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著「同一個達到那

（超性）終向的途徑：……大家都是基督以同一贖價贖回來的」（CCC360）。

「唯有在基督身上的天主子位格…才能為所有人作出救贖的祭獻」



21

（CCC616）。《教理》並引述梵二文憲：「天主子降生成人，『在某種程

度上，與每個人結合在一起』。『聖神給眾人提供參加逾越奧跡的可能性，

但其方式只有天主知道』」（CCC618）。

4.3  教會與救恩

新《教理》相當強調教會與基督的關係，指出「『那裡有耶穌基督，那裡就

有公教會』。………教會由基督那裡領受了『圓滿救恩的方法』：宣認正確

和完整的信仰、圓滿的聖事生活、以及從宗徒繼承過來的職務」（CCC830）。

「教會在基督手中是『救贖眾人的工具』」（CCC776），「藉著教會，基

督把真理與恩寵灌輸給眾人」（CCC777）。因此，教會擁有分施天主恩寵

的權力，為普世人類帶來救恩。

新《教理》亦引述了梵二禮儀憲章2節，強調了教會無形、屬神及尚在旅途

中的特性（參閱CCC771），並指出「當世上所有被救贖者在天上的榮耀中

成為一個會眾時，教會才圓滿地實現」（CCC778，參考CCC769，CCC671）。

新《教理》也簡單地引述了梵二的文憲，進一步指出教會有形組織外的人士

也與教會保持某種的關係：「『至於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也以各種方式

走向天主的子民』」（CCC839）；「『所有人都奉召參加天主子民這至公

的合一……公教信徒，其他信奉基督的人，以及天主聖寵所要拯救的全體人

類，都以不同方式屬於或導向這個教會』」（CCC836）。

4.4  教會之外的救恩

在新《教理》內，一般的標題是沒有引號的，但當處理教會之外的救恩部份

時，新《教理》卻用了『教會之外沒有救恩』這個有引號的小標題。新《教

理》要表達的，似乎是說這句引號內的句子並非單靠字面的解釋可以完全理

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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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理》說：「（這句話）按正面的解釋，表示全部救恩，都由基督元首，

透過祂的身體教會而來」（CCC846），並引述了梵二教會憲章14節的

部份：「『這個旅途中的教會為得救是必需的。………因此，誰若知道公教

會是天主藉耶穌基督創立的，是得救的必經之路，而不願加入或不願在教會

內恆心到底的，便不能得救』」（CCC846）。新教理亦以圖象表達了這思

想，指出「教會是諾厄的方舟，只有它能從洪水中拯救世人」（CCC845）。

但在指出教會的必需性的同時，新《教理》亦補充了「這項肯定並不涉及那

些非因他們的罪，而未認識基督和教會的人」（CCC847），並引用了梵二

文憲，指出若非己罪而不認識福音，但卻能真心誠意尋求天主，按良心努力

承行天主旨意的人，天主自有祂自己知道的方法，使他們獲得永遠的救恩

（CCC847 及參閱本文2.4節內 LG16 與 AG7 的引文）。

因此，雖然這部份的標題是『教會之外沒有救恩』，但內容其實是指出兩個

事實：教會為得救是必需的，及天主可以在教會可見界限以外工作，把救恩

賜給一些非因已罪而沒有受洗加入教會的正直善良、尋求天主的人。這思想

亦可以在新《教理》聖洗聖事的部份看到：「除了聖洗以外，教會不知道還

有甚麼方法可確保人們能進入永恆的福樂；因此，教會小心翼翼，唯恐忽略

主所託付的使命，讓所有能夠受洗的人都『由水和聖神重生』。天主把救恩

與聖洗聖事緊密相連，但祂自己卻不受祂的聖事束縛」（CCC1257）。這裡

明確地表達了，在教會的層面看，加入教會是一個有保証的方法得到永恆的

救恩，但天主也可以其他的方法拯救沒有受洗入教的人。因此，雖然這部份

的標題是『教會之外沒有救恩』，但內容卻沒有否定救恩可以臨在於教會有

形組織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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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結

新《教理》承認其他宗教文化中也有真與善的因素，然而卻是有著錯誤和缺

陷的。天主願意每一個人也得救。藉著基督的奧跡，天主為人帶來了圓滿的

救恩。新《教理》說明教會為得救是必需的，同時也指出教會不知道除了受

洗以外，還有什麼方法能夠確保人進入永恆的福樂，但天主的救恩卻不受祂

的聖事所束縛。因此，那些非因己罪而沒有認識福音的人，若能按照良心尋

找並回應天主，則天主也會使他們獲得永恆的救恩。

雖然新《教理》以『教會之外沒有救恩』作為其中的一個小標題，但在內容

方面，卻沒有否定救恩可以在教會有形組織以外出現。再加上新《教理》為

此標題附上了引號，因此當教友詮釋這標題時，應要注意箇中的深意，而不

要只按標題的字面去解釋。

5 通諭與《天主教教理》的比較

新《教理》在討論普世救恩時，基本上是與梵二思想一脈相承的，只是在個別思

想的表達上，反映了新《教理》有所保留的一面。例如當談論到其他宗教文化的

價值及教會之外的救恩時，很多時新《教理》只是簡單地引述了數句梵二文憲，

而沒有進一步闡釋其內容。若與上文分析過的兩篇教宗通諭《人類救主》及《救

主的使命》（以下簡稱為兩篇通諭）相比，這個分別則更為明顯。本文試簡單比

較新《教理》與兩篇通諭，以作引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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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其他宗教文化的價值

雖然新《教理》也肯定了其他宗教文化的價值，但無論在篇幅上或在表達上，

都明顯地較兩篇通諭來得有所保留。

新《教理》不單以「在幽暗和形象中」形容其他宗教，更強調了在其他宗教

的負面價值。它從梵二的「不幸多次有人為惡神所騙而神志昏迷……」這種

無內在必然關係的表達，引申至「在他們的宗教行為上，人們也顯露出錯誤

和缺陷」這種似乎有著內在關係的表達。這與梵二承認的「（這些宗教文化）

反映著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NA2），及《人類救主》的「對非宗教偉

大的精神價值，表示深切的尊重」（RH11），在基調上都頗為不同。

此外，兩篇通諭以頗多的幅度指出聖神如何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及在其他的宗

教文化內工作（參閱 3.1.1 及 3.2.1 節），例如：「有時候非基督宗教的信

徒的堅強信仰這種信仰也是真理之神在妙體的有形界限以外所引發的

成果能叫基督徒慚愧」（RH6），「播種聖言種子的聖神，臨在於不同

風俗習慣及文化中」（RM28），及「任何真實的祈禱（包括其他宗教的）

是由聖神所促成。而聖神神妙地臨在於每個人的心中」（RM29）。但縱觀

新《教理》「我信聖神」及「我信聖而公教會」的部份，也罕有提及聖神在

教會以外的工作。很明顯，新《教理》著重點是聖神在教會之內。這與新《教

理》對「教會以外的救恩」有所保留的基調是一致的。

5.2  救恩的普世性

新《教理》也肯定了天主普世救恩的意願及基督奧跡的普世性。但若然比較

新《教理》與兩篇通諭的表達，則可明顯看到兩者的分別。新《教理》直接

引用梵二：「天主聖子降生成人，『在某種程度內，同人人結合在一起』」

（CCC618）這種較為含蓄的表達。而《人類救主》通諭則以明確肯定的字

眼表達了基督與每一個人的關係：「基督藉著此奧跡永遠與每一個人結合在

一起。………生活在此星球上的四十億人中的每一個人，從他在母胎中受孕

時起，就成了此奧跡的分享者」（RH13，參閱 3.1.2 及 3.2.2 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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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新《教理》仍停留在梵二的時代，而教宗在兩篇通諭裡，已從「某程度

內與人人結合」的較含蓄表達，邁進到「永遠與每一個人結合」的更肯定的

階段。

5.3  教會之外的救恩

在肯定教會為得救是必需的同時，為其他宗教的人士，新《教理》簡單地引

用了梵二，指出他們也以各種方式屬於或導向這個教會，及那些非因己罪而

不認識福音的人，若按良心尋找及回應天主，也能獲得永恆的救恩（參閱 4.4

節）。其實教宗在《救主的使命》通諭中，明確地指出救恩不僅是給予那些

明確信仰基督和加入教會的人，而是獻給所有的人；加入教會是得救的正常

方法，但為其他宗教人士，基督的恩寵也可以以適合他們的方式使他們能不

依正常的方法獲得救恩（參閱 3.2.2 及 3.2.3 節）。事實上，新《教理》在

談論傳教時是有引用過《救主的使命》通諭的其他部份的，只是在陳述教會

之外的救恩時，它選擇了保留梵二文憲那種較為含蓄的方式，而不採取教宗

在這通諭裡較有系統化的表達而已。在某程度上，這也反映了新《教理》對

這主題的立場。

5.4  小結

綜合上述的比較，可以看到新《教理》在表達其他宗教文化價值和救恩時，

確實是比教宗的兩篇通諭來得保守和停留在梵二的較含蓄的階段。但作為一

本主要為了教授慕道者而編訂的教理書，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若然表達太

多有關其他宗教文化的價值及教會有形組織以外的救恩時，為慕道者而言確

是較難理解和接受的，與其混淆了慕道者對信仰的初步理解，這種表達‘方

式是無可厚非的。但若是作為對整個天主教信仰和教理的一套有系統的陳述

的話，在普世救恩裡個別思想的表達上，則仍有可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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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從教宗在《人類救主》及《救主的使命》兩篇通諭裡，可以清楚明白到今日教宗

作為教會的最高牧者和導師是如何理解普世救恩的。教會對其他的宗教文化是絕

對尊重的，教宗也肯定了在其他們的宗教文化生活之中，亦反映了天主的真理，

當他們表達了人類的真善美表達的時侯，亦正是聖神在他們之中工作。有時他們

所表現出來對自己信仰的堅定，也是聖神的效果。而我們也可以透過與他們的交

談在他們的真善美之中體會到基督奧跡的偉大奧妙之處。

天主願意每一個人也得救的意願是落實在祂的救恩計劃之中的。基督的降生和逾

越奧跡使他永遠與每一個人結合在一起，從而提升了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性，真實

地使我們成為了天主的子女。基督的恩寵藉著聖神通傳給每一個人，使每人也可

以藉著自己自由地與天主合作而得到個人的救恩。

教會作為基督的奧體亦是基督救恩的工具，透過見證、宣講、交談等福傳工作，

教會把完整的救恩通傳給其他人士。受洗加入教會是獲得救恩的正常方法，除了

這方法以外，教會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確保人得到救恩。正因為這是得救的

正常方法，所以教會的福傳與及人加入教會為普世得到救恩是必需的。但天主的

救恩是超越了有形教會及聖事的限制的，祂可以把救恩賜給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而

不能認識福音或不能正式加入教會，卻恆心尋找天主並以善行來回應天主的人。

但與此同時，必須要強調這並非獲得救恩的正常方法，基督為人類所帶來的完滿

的生命，是透過教會完整地通傳給人的。

在討論『教會之外沒有救恩』時，其實是可以分別從「教會」及「救恩」兩方面

去理解。一般人了解的教會是指有形可見的、有組織架構的地上教會，但其實教

會作為天主子民及基督的奧體也包含了屬神無形的一面，是一個在旅途中仍未完

成的教會。因為基督藉著他的奧跡與每一個結合在一起，因此，就算是教會以外

的人士，也是屬於基督的奧體這個無形屬神及尚未完成的教會的。若按照這樣理

解教會，則『教會之外沒有救恩』是可以成立的，這與拉夸無名基督徒的論點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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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救恩的角度出發，其實救恩也有「已經」及「尚未」的幅度。受洗加入教會

確是可以獲得基督的救恩，但這救恩仍在「尚未」完成的階段，因此那些「不願

在教會內恆心到底的，便不能得救」（LG14，CCC846），所以教會有形組織以

內也不是必然得到完成的救恩。只是聖神在教會裡透過禮儀聖事不斷灌輸基督的

恩寵，使信友有力量堅守信仰，以獲得最後的救恩。在教會有形組織以外的人，

若然誠心尋找並以善行回應天主，也可以獲得基督的救恩，只是這救恩也在「尚

未」的階段，並未完整和完成。因此，若把『教會之外沒有救恩』理解為教會「有

形組織」以外沒有「完整的」救恩，也是可以接受的。

總括而言，只要清楚明白「教會」和「救恩」的真正意思，便可以理解到『教會

之外沒有救恩』背後所要表達的道理。因此嚴格來說，這句話並沒有錯。但為一

般對「教會」及「救恩」的理解不太清晰的信友來說，這樣的表達便容易引起誤

解了。事實上，新《教理》在陳述其他宗教文化的價值和教會以外的救恩時，與

梵二的思想是一致的。只是在個別思想的表達上較為有所保留，及選擇了『教會

之外沒有救恩』這個過份簡化及易於誤解的標題而已。

《全文完》


